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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沾化县是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的重点区域，也
是“海上山东”建设的前沿阵地。全县土地面积

２１１４．０ｋｍ２，其中耕地面积６．１１万ｈｍ２，总人口３８．５
万，人均耕地面积０．１７ｈｍ２。沾化县现有耕地后备
资源 ３４６４１．９９ｈｍ２，其中国家级耕地后备资源
３１６９４．５７ｈｍ２，省级耕地后备资源２９４１．４１ｈｍ２，通
过土地开发整理，将来可净增耕地 ２９４７．４１ｈｍ２。
通过调查评价，其中易开垦一等耕地后备资源

２３２２８．２ｈｍ２，易开垦二等耕地后备资源１１３１７．６９
ｈｍ２，可复垦二等耕地后备资源 ９６．０９ｈｍ２。近年
来，沾化县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基本农田保护，严

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的前提下，实现项目总投资８０００多万元，连续８年
实现了耕地占补平衡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探索出

一条黄河三角洲地区土地开发整理和耕地保护的新

路子。

１　政府高度重视

沾化县成立了土地整理开发领导小组和“沾化

县土地储备开发交易中心”，具体负责全县的土地

整理开发工作。多年来，沾化县委、县政府始终把增

加耕地面积、确保粮食安全、实现耕地保护目标作为

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２０００年，制
定了《关于加强土地开发整理工作的通知》（沾政发

［２０００］３５号），就土地开发整理的指导思想和应遵
循的原则、土地开发整理的优惠政策、投资机制、资

金管理以及积极探索拓宽土地开发整理的路子等内

容作了明确规定和具体要求。不仅确保了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且增加了农民收

入，繁荣了农村经济，推动了沾化经济可持续发展。

２　编制科学规划

土地整理开发规划是土地整理开发工作的依

据，编制好规划，对于科学指导土地整理开发活动，

合理安排项目，保障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

意义。沾化县、乡两级政府根据土地后备资源数量、

质量、分布情况以及开发利用潜力，从本地的自然条

件、社会经济条件出发，以改善生产条件，保护和改

善生态环境，增加有效耕地面积，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土地产出率为目标，编制了具有系统性、科学性、

全面性的土地整理开发规划。根据《沾化县土地开

发整理规划》，在规划期内共计划实施１３２个土地
整理复垦开发项目，其中土地整理项目３４个，土地
开发项目９７个，土地复垦项目１个。全县土地开发
整理规划合理地确定了以土地整理为主，开发、复垦

为补充的规划目标，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措施，为

提高土地利用率提供了科学依据。

３　创新开发整理模式

近几年来，沾化县在反复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

上确定了“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整理为主，兼顾开发”

的土地开发整理思路，形成了土地开发整理的多元化

格局。“因地制宜”就是立足实际，宜农则农，宜牧则

牧，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宜盐则盐。“发挥优势”，就

是突出特色，扬长避短，尽快把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

优势。“整理为主”，就是通过合理规划，整治道路沟

渠，平整、利用、归并零星散乱地块，大力整理中低产

田，提高综合生产力，实现高产高效。“兼顾开发”，就

是搞好盐碱涝洼荒地开发。经过几年的实践，沾化县

的土地整理开发模式已初见成效，原来盐碱化程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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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滨海乡、下河乡，经过采取挖沟排碱压盐的整

理开发模式，原来的盐碱滩已变成了今日的农业高产

区，棉花、冬枣产量得到了很大提高。

４　探索土地开发整理新机制

沾化县各级不断深化土地开发整理管理体制、

投入机制和开发形式的改革，围绕土地开发整理社

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要求，把政府引导和市场行

为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广泛吸引社会投资，引进和

利用外资，逐步形成政府投资为引导，政府投资与社

会投资相结合，企业化运作为纽带的多元化投入机

制。采取４种形式筹集资金：一是申请国家项目，争
取国家投资；二是争取省级项目，争取省级投资；三

是争取市级项目，争取市级投资；四是重视与相关部

门配合，积极争取多方面资金的投入。全县自２０００
年以来，共投入土地开发整理资金８０００多万元，其
中省以上投资就达７０００余万元。

５　加强项目实施管理

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进行土地开发整理，要确保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新增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一是要注

重项目的选址定点、可行性论证和规划设计。在项目

选址过程中，充分征求乡（镇）、村干部和群众意见，从

土地利用现状，土地适宜性，水资源平衡分析及项目

实施可行性等方面认真研究，因地制宜确定项目范

围、投资规模、新增耕地比例和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全

面分析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和农民收入的影响，确保

规划设计科学、合理。在沾化县４００ｈｍ２土地开发项
目、泊头镇土地整理开发项目和大高镇万家洼土地整

理开发项目等３个国家级土地整理开发项目的规划
设计过程中，根据各项目区的实际情况，部分项目还

设计了农田防护林工程。二是抓好项目实施，确保项

目规范到位。实行项目法人制，按照法人责任制的要

求，严格项目建设具体管理。在招投标过程中，邀请

监察、审计、公正等部门全程监督，坚决杜绝“人情标”

和“关系标”。实行监理制，每个项目都选择有资质、

负责任的监理单位实施监理，控制项目投资、建设进

度和质量。实行合同管理制，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分别签订项目管理合同，明确各方责任，强化合同约

束力。实行公告制，项目实施前，在项目区张贴项目

公告，提高工程透明度。三是抓好资金管理，确保资

金使用安全。针对项目资金建立专门账户：“沾化县

土地储备开发交易中心”专用账簿。对项目建设资金

实行单独建账、专人管理、独立核算，一支笔审批拨

款，统一报账管理的报账制。对项目的资金严格按照

《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和《土

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实行专

项管理、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四是抓好后

期管护，确保项目长期受益。土地开发整理是一项长

期性的工程，在项目通过验收后，县土地储备开发交

易中心与项目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对项目各项工程

进行确认，签订资产移交协议，以明确双方的责任和

义务，确保当地群众能够从土地整理开发中长期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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